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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202008/20200802997055.shtml） 

 

附錄 

 

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 2020 年第 3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收到江苏怡达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吉林怡达化工有限公司和珠海怡达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称申请人）代表国内相关

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美国的进

口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

例》有关规定，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中国同类产品的有关情况、申

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调查国家的有关情况等进行了审查。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商务部的初步审查，申请人及支持申请企业相关乙二醇和丙二

醇的单烷基醚的合计产量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均占同期中国同类产品总产

量的主要部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三条有关国内产业提出

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

自 2020 年 8 月 31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进行反倾销立案

调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立案调查及调查期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进行

反倾销立案调查，本次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产

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被调查产品及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 

  被调查产品名称：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 

  英文名称：Certain monoalkyl ethers of ethylene glycoland propylene glycol 或 Certain glycol 

ehters。 

  产品描述：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为无色透明液体，有微弱的醚味，能与水、

醇、酮、醚、酯、芳烃、脂肪烃等混溶，并能溶解多类型高聚物。相关乙二醇的单烷基醚是

指由环氧乙烷和醇合成的，分子链中带有乙烷氧基（分子式为 C2H4O）的醇醚，又称为乙二

醇醚或 E-系列醇醚，但其中不包含乙二醇或二甘醇的单丁醚。相关丙二醇的单烷基醚是指由

环氧丙烷和醇合成的，分子链中带有丙烷氧基（分子式为 C3H6O）的醇醚，又称为丙二醇醚

或 P-系列醇醚，但其中不包含丙二醇甲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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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途：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主要用作溶剂、分散剂和稀释剂，也用作燃

料抗冻剂、萃取剂，也是重要的有机合成原料，广泛应用在光刻胶、覆铜板、电子化学品、

汽车制动液、飞机燃料防冰剂、涂层材料、印刷油墨、纺织印染、医药农药、日用化学品等

领域。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9094400 和 29094990。税则号 29094990

项下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以外的其他产品不在本次调查范围之内。 

 三、登记参加调查 

 利害关系方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天内，向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登记参加本次反

倾销调查。参加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应根据《登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提供基本身份信息、

向中国出口或进口本案被调查产品的数量及金额、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数量及金额以及关

联情况等说明材料。《登记参加调查的参考格式》可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

载。 

 利害关系方登记参加本次反倾销调查，应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

（https://etrb.mofcom.gov.cn）提交电子版本，并根据商务部的要求，同时提交书面版本。电子

版本和书面版本内容应相同，格式应保持一致。 

 本公告所称的利害关系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个人和组

织。 

 四、查阅公开信息 

 利害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下载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

查阅室（电话：0086-10-65197878）查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非保

密文本。调查过程中，利害关系方可通过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查询案件公开信

息，或到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找、阅览、抄录并复印案件公开信息。 

 五、对立案的评论 

 利害关系方对本次调查的产品范围及申请人资格、被调查国家及其他相关问题如需发表

评论，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天内将书面意见提交至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六、调查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商务部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

证会、现场核查等方式向有关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进行调查。 

 为获得本案调查所需要的信息，商务部通常在本公告规定的登记参加调查截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利害关系方发布调查问卷。利害关系方可以从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

站下载调查问卷。 

 《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反倾销案国外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

括公司的结构和运作、被调查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销售、国内销售、经营和财务等相关信息、

生产成本和相关费用、估算的倾销幅度及核对单等内容。《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

反倾销案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公司基本情况、国内同类产品情况、经营和相

关信息、财务和相关信息、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

反倾销案国内进口商调查问卷》询问信息包括公司基本情况、被调查产品贸易和相关信息等

内容。 

https://etrb.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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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关系方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完整、准确的答卷。答卷应当包括调查问卷所要求的全

部信息。 

 七、信息的提交和处理 

 利害关系方在调查过程中提交评论意见、答卷等，应通过“贸易救济调查信息化平台”

（https://etrb.mofcom.gov.cn）提交电子版本，并根据商务部的要求，同时提交书面版本。电子

版本和书面版本内容应相同，格式应保持一致。 

 利害关系方向商务部提交的信息如需保密的，可向商务部提出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处理

的请求并说明理由。如商务部同意其请求，申请保密的利害关系方应当同时提供该保密信息

的非保密概要。非保密概要应当包含充分的有意义的信息，以使其他利害关系方对保密信息

能有合理的理解。如不能提供非保密概要，应说明理由。如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未说明需

要保密的，商务部将视该信息为公开信息。 

 八、不合作的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商务部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

方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

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商务部可以根据已经

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 

 九、调查期限 

 本次调查自 2020 年 8 月 31 日起开始，通常应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

况下可延长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十、商务部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2 号 

 邮编：100731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 

 电话：0086-10-65198474、65198194 

 传真：0086-10-65198172 

 相关网站： 商务部网站贸易救济调查局子网站（网址为 http://trb.mofcom.gov.cn） 

 

                                         商务部 

                                     2020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1. 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反倾销申请书（公开版）.pdf 

  附件 2. 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反倾销申请书附件（公开版）.pdf 

   附件 3. 相关乙二醇和丙二醇的单烷基醚反倾销案登记参加调查参考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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